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姜威宇律師

            張嘉真律師

            詹祐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江培根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上國字第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給付之訴，及該

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設置於彰化廠之M16、M17及M22鍋爐汽電

共生製程（下分稱編號製程）設備，領有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

核發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下稱固污操作許可證）及生

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

爭許可證），有效期至民國105年9月28日止。伊在效期屆至前

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被上訴人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下稱彰化

縣環保局）申請展延，詎彰化縣環保局多次要求補正已逾越法

規，彰化縣政府則於同年8月16日、29日先為核發修正系爭許

可證部分內容之處分（下稱換發處分），再於同年9月29日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1次處分），經伊提起訴願，改制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撤銷第1次

處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被上訴人未依訴願決定意旨實

質審查，反於同年6月20日先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

處分（下稱撤銷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

（下稱第2次處分）。伊對之提起訴願，環保署於同年11月24

日將撤銷處分及第2次處分均予撤銷（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

詎彰化縣政府仍不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適法處分，遲至108年9

月18日再次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3次處分，與前2次合稱

系爭處分），經伊提起訴願，復遭環保署於109年2月12日予以

撤銷（下稱第3次訴願決定，與前2次合稱系爭訴願決定）。被

上訴人違法為系爭處分，且不遵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於2個月內

另為適法處分，迄未就伊展延申請為准許處分，侵害伊按系爭

許可證繼續操作、使用及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致伊受

有㈠賠償訴外人Gore-Tex公司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675萬25

00元；㈡105年9月29日至106年3月10日、106年6月22日至11月

24日第1、2次處分存續期間（10.5個月）無法營運之營業利益

損失5522萬141元；㈢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

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合

計4億7704萬6416元之損害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

前段、後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

數連帶給付本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且未作成系爭

處分，非賠償義務機關。彰化縣政府審查展延申請時，發現上

訴人申請文件欠缺主管機關就其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

書）內容關於使用生煤成分及用量變更之許可證明文件，乃依

職權作成換發處分。惟換發處分未經上訴人申請異動而為，經

第1次訴願決定認於法不合，彰化縣政府受拘束，係上訴人拒

不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堅持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自無單方

變更操作條件予以准許之權限，因而駁回其展延申請，主觀上

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且因上訴人遲未依法就系爭許可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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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或重新申請，系爭許可證因效期屆滿而失效，彰化縣政府

即無審查之標的，所屬公務員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上訴人

無依系爭許可證繼續營運之權利，自無受營業利益之損失可

言；其於105年10月24日自行決定關廠，因此違約賠償Gore-Te

x公司和解金，並任由廠內設備閒置荒廢致價值貶損，均與彰

化縣政府所為駁回系爭處分或未為准駁處分間，無因果關係。

縱上訴人受有損害，其先前申請展延之申請書刻意未勾選是否

需經環評，致彰化縣政府誤發許可證，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

又拒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致展延申請遭駁回，與有過失等

語，資為抗辯。

原審廢棄第一審命彰化縣政府給付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

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駁回上訴人請求彰化縣環保局

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依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制訂之組織規程，彰化

縣環保局與同條例第6條所設之民政處等內部單位不同，屬行

政機關，其所屬公務員因執行職務參與作成系爭處分，與彰化

縣政府同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

㈡系爭許可證經彰化縣政府先後於86年3月、89年1月及96年3月

首次核發，期間歷經數次異動、換發，上訴人嗣於105年9月28

日屆滿前3個月之同年6月14日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於同年8

月16日就M22製程、同年月29日就M16、M17製程核發修正系爭

許可證部分內容之換發處分，同年9月29日為第1次處分，106

年6月20日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再於同年月2

2日、108年9月18日依序作成第2、3次處分。其間，經環保署

於106年3月10日、11月24日及109年2月12日依序以第1、2、3

次訴願決定撤銷第1、2、3次處分，均命彰化縣政府於2個月內

另為適法處分。惟彰化縣政府遭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迄今

仍未就上訴人之展延申請重新作成處分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㈢按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

釋，具主觀性，若無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

因嗣後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即認作成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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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查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成分之硫份、

灰份、每小時用量，確實與上訴人於88年間申請設置M16、M17

及M22製程設備於環說書所承諾內容及M22製程環境評估審查結

論不符。第1次訴願決定雖撤銷第1次處分，然同時肯認⑴系爭

許可證未納入上開環說書承諾及環評審查結論，屬於違法行政

處分；⑵換發處分性質為「違法行政處分之轉換」，應為異動

申請，彰化縣政府認上訴人應為異動申請，復以其拒將申請類

別由「展延」修正為「異動」，因而為第1次處分，關於相關

事實之認定，與第1次訴願決定並無不同。又上訴人除未履行

環評承諾事項外，其歷次申請展延，於環評欄位上均刻意空白

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使主管機關疏於注意而予許

可，依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2、3款規定，其信賴是否值得保

護，仍值探究，彰化縣政府本於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所為撤銷

處分，並無不合。更因上訴人依換發處分補正資料，修正系爭

許可證關於生煤、水蒸氣及電力年用量等項之申請內容，復未

對換發處分提起訴願聲明不服，彰化縣政府自得以換發處分為

審查客體。另環保署109年10月23日函復彰化縣政府關於系爭

許可證申請案疑義，意旨說明依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氣污染

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與108年9月26日修正之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原名固定污

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28條、第3

6條及第45條，關於展延許可申請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內

容不符應重新申請，如發現不符，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

正，駁回其申請等規定，雖均公布施行於第1、2次處分之後，

惟觀其立法理由，或係為配合空污法第6、7條就既存固定污染

源削減污染物排放量而增訂，或僅係將異動程序予以明文化，

並統整修正前各項規定，於本件第1、2次處分仍有適用餘地。

系爭許可證既有違法情事，彰化縣政府又不得逕行變更許可證

內容，在通知上訴人逾期未據補正後，因而駁回其展延之申

請，係公務員本於職權解釋適用法令，縱與訴願機關見解不

同，尚無證據證明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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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逕認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情事。至彰化縣環保局局長江培

根、彰化縣縣長魏明谷接受媒體訪問或公開談話，僅說明法規

要件、效果及主管機關可能作為，或陳述駁回系爭許可證之審

查結論及對彰化縣未來發展之影響，亦難執此遽認被上訴人於

第1、2次處分前已預設審查結論。

㈣針對107年8月1日修正前空污法（下稱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

（修正後移置於第30條）第2項前段、中段規定為反面解釋，

固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向審核機

關申請展延，倘審核機關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未完成展延准

駁，其在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審查期間，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操

作及使用。其後，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及

106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為相同規定，觀諸

各該規定之立法理由，即係將上開反面解釋予以明文化。上訴

人於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期限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

向彰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期滿當日因颱風停止上班，彰化縣

政府於翌日作成第1次處分，尚無前揭「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

許可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准駁」情形。彰化縣政府作成

第1、2次處分，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且係於系爭許可證期限

屆滿前完成展延之准駁，並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

作及使用之權利，或彰化廠繼續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

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支付

Gore-Tex公司和解金2675萬2500元、10.5個月營業利益5522萬

141元之損害，即屬無據。

㈤按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106年2月13日修正前管理辦

法（下稱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固污操作許

可證持有人於有效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申請，主管機關

應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及現場勘查，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

14日內通知領取，如申請文件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應通知

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

過30日，如未能補正，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準

此，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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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查環保署為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3次處分

後，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迄未就系爭許可證之展延申請重新為

准駁，雖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於執行職務情事，惟

所謂損害，乃財產或其他法益實際所受之不利益。上訴人因彰

化縣政府駁回系爭許可證展延之申請，而自105年9月29日起不

能繼續操作及使用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但其彰化廠設備

並未毀損或滅失而有損害。至於其停工閒置之生產設備因無回

收可能，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扣除淨公允價值及迴轉利益

後在財務報表認列3億9507萬3775元之資產減損，要僅係帳面

金額減少，與設備之實際價值減損與否無涉，倘嗣經准許繼續

操作及使用上開製程，或有其他證據顯示原認列之資產減損可

能已不存在時，該帳面金額即迴轉認列為當期利益，難認上訴

人受有實際損害。退步縱認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亦可能因彰

化縣政府嗣為准駁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及其行政爭訟之終結時

間及結果而異。亦即，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准駁迄未確定，無從

據以認定上訴人已因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之不作為受有任何損

害。況上訴人如認其權利受損，尚非不得依訴願法第2條及行

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是上訴人依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原絲三廠

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之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

備發生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亦非正當。

㈥綜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億7704萬6416元本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請求彰化縣政府給付）部分：

1.按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作成行政處分，因涉及對證據之價值判斷

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經訴

願機關為相異認定而推翻者，固不能逕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之不

法行為。然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

之效力；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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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此觀訴願法第95條前段、第96條

規定甚明。是行政處分經訴願機關以其訴願有理由予以撤銷，

若訴願決定意旨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原處分機關雖得

調查事證另為適法處分，但在相同事實之法律狀態，有關指摘

適用法律之見解有所違誤部分，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原處分機

關應受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

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倘原處分機關仍拒不依訴願決定意

旨為新處分，若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自無

從解免其應負故意或過失之國家賠償責任。其次，法律規定之

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已明確國家機

關應執行一定之職務義務，行政裁量已極度限縮而無不作為之

裁量餘地，並該機關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與人民自由或權利

遭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者，除逾人力所能防免者外，國家

機關因所屬公務員怠於採取積極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負國家

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賠償責任。另機關所屬公務員行

使公權力或怠於執行職務有無故意或過失，涉及其行為（作為

或不作為）時之主觀狀態，應以行為當時之認知而定。

2.次按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中段雖僅規定，公私場

所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效期屆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

3至6個月提出展延申請，「未」於屆滿前3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

者，主管機關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效期屆滿

日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販賣或使用。而對於依規定在效

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主管機關卻未於屆滿前為

准駁決定之情形，則未有明確規範。審酌行政機關於執行職

務、作成行政行為時，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

人民之正當合理信賴（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參照）。人民已

依規定在期限內提出展延申請，當可合理期待主管機關在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作出准駁處分，倘因機關審查致無法於效期屆滿

前完成展延准駁者，該行政程序延宕導致之不利益，不應歸由

人民承擔，方不違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因以106年2月13日增

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及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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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3項均明定此種情形，在許可證效期屆滿後至機關完成審

查期間內，公私場所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設置、操作或使用。

觀諸管理辦法立法理由載明基於誠信原則，並依修正前空污法

第29條（修正後移置第30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與行政法院判

決意旨而予增列；空污法立法理由則明揭因將上開管理辦法提

升至本法位階而增訂。本諸上開規範意旨，在前揭管理辦法與

空污法增修前，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

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持有人已依規定於許可證效期

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無法於

許可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於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完成

審查之期間，應認其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繼續設置、操作或使

用。

3.查上訴人在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

日即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彰化縣政府為第1、2次處分，並於10

6年6月20日為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嗣均經環保署為第1、2

次訴願決定撤銷而不存在，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第3次處分經

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依前開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修

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

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並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惟迄未為

處分，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均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9

頁不爭執事項㈢㈤㈥㈦、第28至33頁）。揆諸歷次訴願決定之

法律理由，第1次訴願決定指摘彰化縣政府為第1次處分，有程

序違法、理由不備、應命上訴人補正未予補正違反實質規定、

補正要求前後不一、轉換瑕疵無法治癒、有違行政指導、違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違誤（一審卷一第75

至99頁）；第2次訴願決定意旨亦明揭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

可證，應依法為職權調查，不得以上訴人提供之資料或陳述不

正確或不完全，而謂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上訴人申請書內容不

符環說書之承諾，致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部分可歸責

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調查之義務，竟為撤銷處分，有濫用裁量之

疑慮（同上卷第101至120頁）；第3次訴願決定則指摘第3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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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⑴無視上訴人展延申請，一再要求其辦理異動申請，有違

行政程序法所定行政指導之規定，亦有違不當聯結之禁止；⑵

許可證之生煤成分與環說書內容不符而誤發系爭許可證，該違

法情事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職權調查之義務，反歸咎上訴

人未翔實記載，裁量有濫用之疑慮；⑶上訴人已依彰化縣政府

要求補正（即已依轉換更正後之許可證內容為修正），應由彰

化縣政府將環說書及審查結論納入許可證內容為合義務之裁

量，彰化縣政府未依第1、2次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有違訴

願法第95條、第96條規定等語（一審卷八第75至97頁）。依首

揭說明，彰化縣政府依法應受系爭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

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以維行

政一體與誠信原則，並保護人民合理信賴。然其所屬公務員竟

不顧訴願決定撤銷之理由，反覆為駁回展延申請及撤銷系爭許

可證之處分，甚且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究竟彰

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斯時為系爭駁回或撤銷處分，及迄未為准

駁處分之原因及法律依據為何？是否無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

事存在？倘有，能否認為彰化縣政府已於許可證屆期前完成展

延准駁，而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暨其繼

續營運生產之權利？均非無疑。關涉公務員行為時主觀上有無

故意或過失，及彰化縣政府應否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判斷，自應

查明釐清。原審未遑詳查細究，逕以系爭許可證與環評承諾及

審查結論不符，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書環評欄未勾

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不依彰化縣政府行政指導將展延

變更為異動申請等等，已經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明揭不採之理

由，據以認定第1、2次處分屬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解釋適用

相關法令之職權，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

斷，殊嫌疏略。

4.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應填補

權利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民法第216條第1項所明定。而

被害人財產損害之範圍，應就其侵害事故（作為或不作為）發

生前、後財產之價值狀態，綜合衡量比較以定其數額，倘其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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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係持續發生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亦非不得就訴訟事實審言

詞辯論前已確定發生之損害先為請求。上訴人主張彰化縣政府

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就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為准許之處

分，生產設備因停工閒置而無可回收，致其受有資產減損3億9

507萬3775元之損害（原審卷三第574至589頁、卷四第163至16

4頁），並有第一審法院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指

定甘逸偉會計師實施鑑定）出具鑑定報告為憑〔一審卷九第36

9頁（鑑定報告外放）〕。倘若非虛，以上訴人於105年6月14

日即申請展延，經系爭處分、系爭訴願決定，至本件訴訟事實

審言詞辯論113年5月7日止，歷有年所，彰化縣政府仍怠於就

展延准否為適法處分，使上訴人因此無法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

作及使用，致令資產閒置數年，依一般經驗法則，能否謂其未

受有資產價值減損之損害？自滋疑義。究竟上訴人上開損害與

彰化縣政府怠於執行職務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攸關上訴人得否

請求損害賠償及其損害若干之判斷，均應查明。原審未詳查細

究，遽以上訴人資產減損僅是財務報表帳面金額，系爭許可證

准否展延尚未確定，其所受損害之項目及金額難以認定，即為

不利上訴人之判斷，亦嫌率斷。

5.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部分：

1.按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

義務機關，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務員所屬

機關，係指將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

言。故縣（市）政府將其自治事項或中央委辦事項，託付所屬

執掌相關業務之機關或單位（如環境保護局等）編制內公務員

執行，該公務員以縣（市）政府地位，對外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仍應以該行政主體即縣（市）

政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2.查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期滿仍

繼續使用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參酌修正前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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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現行法移置第2條）規定，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

保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

基此，上訴人申請系爭許可證展延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

此觀系爭處分均由彰化縣政府作成亦明。又彰化縣環保局所屬

公務員參與系爭處分之作成，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11

頁），然依卷附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11條，及

彰化縣環保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一審卷二第30、31、35

頁），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一級機關，掌理府內環境

保護事項。則彰化縣環保局編制內公務員受彰化縣政府指示，

就其執掌環境保護業務參與系爭處分作成，其後均係以彰化縣

政府名義作成系爭處分，上訴人亦係主張彰化縣政府作成系爭

處分及迄未為准駁展延之處分致受有損害，則本件國家賠償義

務機關應係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保局則不與焉。從而，上訴

人以彰化縣環保局為賠償義務機關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為

無理由。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

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

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㈢末查，本件事實未明，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無依上訴人請求

為言詞辯論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2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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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姜威宇律師
            張嘉真律師
            詹祐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江培根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上國字第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給付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設置於彰化廠之M16、M17及M22鍋爐汽電共生製程（下分稱編號製程）設備，領有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核發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下稱固污操作許可證）及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有效期至民國105年9月28日止。伊在效期屆至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被上訴人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下稱彰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詎彰化縣環保局多次要求補正已逾越法規，彰化縣政府則於同年8月16日、29日先為核發修正系爭許可證部分內容之處分（下稱換發處分），再於同年9月29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1次處分），經伊提起訴願，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撤銷第1次處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被上訴人未依訴願決定意旨實質審查，反於同年6月20日先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下稱撤銷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2次處分）。伊對之提起訴願，環保署於同年11月24日將撤銷處分及第2次處分均予撤銷（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詎彰化縣政府仍不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適法處分，遲至108年9月18日再次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3次處分，與前2次合稱系爭處分），經伊提起訴願，復遭環保署於109年2月12日予以撤銷（下稱第3次訴願決定，與前2次合稱系爭訴願決定）。被上訴人違法為系爭處分，且不遵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迄未就伊展延申請為准許處分，侵害伊按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使用及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致伊受有㈠賠償訴外人Gore-Tex公司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675萬2500元；㈡105年9月29日至106年3月10日、106年6月22日至11月24日第1、2次處分存續期間（10.5個月）無法營運之營業利益損失5522萬141元；㈢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合計4億7704萬6416元之損害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連帶給付本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且未作成系爭處分，非賠償義務機關。彰化縣政府審查展延申請時，發現上訴人申請文件欠缺主管機關就其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內容關於使用生煤成分及用量變更之許可證明文件，乃依職權作成換發處分。惟換發處分未經上訴人申請異動而為，經第1次訴願決定認於法不合，彰化縣政府受拘束，係上訴人拒不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堅持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自無單方變更操作條件予以准許之權限，因而駁回其展延申請，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且因上訴人遲未依法就系爭許可證申請異動或重新申請，系爭許可證因效期屆滿而失效，彰化縣政府即無審查之標的，所屬公務員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上訴人無依系爭許可證繼續營運之權利，自無受營業利益之損失可言；其於105年10月24日自行決定關廠，因此違約賠償Gore-Tex公司和解金，並任由廠內設備閒置荒廢致價值貶損，均與彰化縣政府所為駁回系爭處分或未為准駁處分間，無因果關係。縱上訴人受有損害，其先前申請展延之申請書刻意未勾選是否需經環評，致彰化縣政府誤發許可證，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拒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致展延申請遭駁回，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廢棄第一審命彰化縣政府給付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駁回上訴人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依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制訂之組織規程，彰化縣環保局與同條例第6條所設之民政處等內部單位不同，屬行政機關，其所屬公務員因執行職務參與作成系爭處分，與彰化縣政府同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
㈡系爭許可證經彰化縣政府先後於86年3月、89年1月及96年3月首次核發，期間歷經數次異動、換發，上訴人嗣於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之同年6月14日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於同年8月16日就M22製程、同年月29日就M16、M17製程核發修正系爭許可證部分內容之換發處分，同年9月29日為第1次處分，106年6月20日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108年9月18日依序作成第2、3次處分。其間，經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11月24日及109年2月12日依序以第1、2、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1、2、3次處分，均命彰化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惟彰化縣政府遭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迄今仍未就上訴人之展延申請重新作成處分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㈢按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具主觀性，若無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因嗣後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即認作成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查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成分之硫份、灰份、每小時用量，確實與上訴人於88年間申請設置M16、M17及M22製程設備於環說書所承諾內容及M22製程環境評估審查結論不符。第1次訴願決定雖撤銷第1次處分，然同時肯認⑴系爭許可證未納入上開環說書承諾及環評審查結論，屬於違法行政處分；⑵換發處分性質為「違法行政處分之轉換」，應為異動申請，彰化縣政府認上訴人應為異動申請，復以其拒將申請類別由「展延」修正為「異動」，因而為第1次處分，關於相關事實之認定，與第1次訴願決定並無不同。又上訴人除未履行環評承諾事項外，其歷次申請展延，於環評欄位上均刻意空白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使主管機關疏於注意而予許可，依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2、3款規定，其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仍值探究，彰化縣政府本於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所為撤銷處分，並無不合。更因上訴人依換發處分補正資料，修正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水蒸氣及電力年用量等項之申請內容，復未對換發處分提起訴願聲明不服，彰化縣政府自得以換發處分為審查客體。另環保署109年10月23日函復彰化縣政府關於系爭許可證申請案疑義，意旨說明依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與108年9月26日修正之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原名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28條、第36條及第45條，關於展延許可申請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內容不符應重新申請，如發現不符，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駁回其申請等規定，雖均公布施行於第1、2次處分之後，惟觀其立法理由，或係為配合空污法第6、7條就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污染物排放量而增訂，或僅係將異動程序予以明文化，並統整修正前各項規定，於本件第1、2次處分仍有適用餘地。系爭許可證既有違法情事，彰化縣政府又不得逕行變更許可證內容，在通知上訴人逾期未據補正後，因而駁回其展延之申請，係公務員本於職權解釋適用法令，縱與訴願機關見解不同，尚無證據證明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能逕認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情事。至彰化縣環保局局長江培根、彰化縣縣長魏明谷接受媒體訪問或公開談話，僅說明法規要件、效果及主管機關可能作為，或陳述駁回系爭許可證之審查結論及對彰化縣未來發展之影響，亦難執此遽認被上訴人於第1、2次處分前已預設審查結論。
㈣針對107年8月1日修正前空污法（下稱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修正後移置於第30條）第2項前段、中段規定為反面解釋，固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向審核機關申請展延，倘審核機關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未完成展延准駁，其在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審查期間，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操作及使用。其後，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及106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為相同規定，觀諸各該規定之立法理由，即係將上開反面解釋予以明文化。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期限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彰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期滿當日因颱風停止上班，彰化縣政府於翌日作成第1次處分，尚無前揭「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准駁」情形。彰化縣政府作成第1、2次處分，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且係於系爭許可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之准駁，並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之權利，或彰化廠繼續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支付Gore-Tex公司和解金2675萬2500元、10.5個月營業利益5522萬141元之損害，即屬無據。
㈤按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106年2月13日修正前管理辦法（下稱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有效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應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及現場勘查，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14日內通知領取，如申請文件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應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30日，如未能補正，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準此，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而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查環保署為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3次處分後，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迄未就系爭許可證之展延申請重新為准駁，雖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於執行職務情事，惟所謂損害，乃財產或其他法益實際所受之不利益。上訴人因彰化縣政府駁回系爭許可證展延之申請，而自105年9月29日起不能繼續操作及使用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但其彰化廠設備並未毀損或滅失而有損害。至於其停工閒置之生產設備因無回收可能，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扣除淨公允價值及迴轉利益後在財務報表認列3億9507萬3775元之資產減損，要僅係帳面金額減少，與設備之實際價值減損與否無涉，倘嗣經准許繼續操作及使用上開製程，或有其他證據顯示原認列之資產減損可能已不存在時，該帳面金額即迴轉認列為當期利益，難認上訴人受有實際損害。退步縱認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亦可能因彰化縣政府嗣為准駁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及其行政爭訟之終結時間及結果而異。亦即，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准駁迄未確定，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已因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之不作為受有任何損害。況上訴人如認其權利受損，尚非不得依訴願法第2條及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是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之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發生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亦非正當。
㈥綜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億7704萬6416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請求彰化縣政府給付）部分：
1.按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作成行政處分，因涉及對證據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而推翻者，固不能逕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然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此觀訴願法第95條前段、第96條規定甚明。是行政處分經訴願機關以其訴願有理由予以撤銷，若訴願決定意旨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原處分機關雖得調查事證另為適法處分，但在相同事實之法律狀態，有關指摘適用法律之見解有所違誤部分，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原處分機關應受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倘原處分機關仍拒不依訴願決定意旨為新處分，若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自無從解免其應負故意或過失之國家賠償責任。其次，法律規定之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已明確國家機關應執行一定之職務義務，行政裁量已極度限縮而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並該機關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與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者，除逾人力所能防免者外，國家機關因所屬公務員怠於採取積極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負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賠償責任。另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或怠於執行職務有無故意或過失，涉及其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時之主觀狀態，應以行為當時之認知而定。
2.次按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中段雖僅規定，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效期屆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3至6個月提出展延申請，「未」於屆滿前3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者，主管機關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效期屆滿日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販賣或使用。而對於依規定在效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主管機關卻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之情形，則未有明確規範。審酌行政機關於執行職務、作成行政行為時，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之正當合理信賴（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參照）。人民已依規定在期限內提出展延申請，當可合理期待主管機關在許可證期限屆滿前作出准駁處分，倘因機關審查致無法於效期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該行政程序延宕導致之不利益，不應歸由人民承擔，方不違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因以106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及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均明定此種情形，在許可證效期屆滿後至機關完成審查期間內，公私場所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設置、操作或使用。觀諸管理辦法立法理由載明基於誠信原則，並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修正後移置第30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與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而予增列；空污法立法理由則明揭因將上開管理辦法提升至本法位階而增訂。本諸上開規範意旨，在前揭管理辦法與空污法增修前，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持有人已依規定於許可證效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無法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於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完成審查之期間，應認其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繼續設置、操作或使用。
3.查上訴人在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即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彰化縣政府為第1、2次處分，並於106年6月20日為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嗣均經環保署為第1、2次訴願決定撤銷而不存在，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第3次處分經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依前開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並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惟迄未為處分，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均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9頁不爭執事項㈢㈤㈥㈦、第28至33頁）。揆諸歷次訴願決定之法律理由，第1次訴願決定指摘彰化縣政府為第1次處分，有程序違法、理由不備、應命上訴人補正未予補正違反實質規定、補正要求前後不一、轉換瑕疵無法治癒、有違行政指導、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違誤（一審卷一第75至99頁）；第2次訴願決定意旨亦明揭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應依法為職權調查，不得以上訴人提供之資料或陳述不正確或不完全，而謂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上訴人申請書內容不符環說書之承諾，致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部分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調查之義務，竟為撤銷處分，有濫用裁量之疑慮（同上卷第101至120頁）；第3次訴願決定則指摘第3次處分：⑴無視上訴人展延申請，一再要求其辦理異動申請，有違行政程序法所定行政指導之規定，亦有違不當聯結之禁止；⑵許可證之生煤成分與環說書內容不符而誤發系爭許可證，該違法情事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職權調查之義務，反歸咎上訴人未翔實記載，裁量有濫用之疑慮；⑶上訴人已依彰化縣政府要求補正（即已依轉換更正後之許可證內容為修正），應由彰化縣政府將環說書及審查結論納入許可證內容為合義務之裁量，彰化縣政府未依第1、2次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有違訴願法第95條、第96條規定等語（一審卷八第75至97頁）。依首揭說明，彰化縣政府依法應受系爭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以維行政一體與誠信原則，並保護人民合理信賴。然其所屬公務員竟不顧訴願決定撤銷之理由，反覆為駁回展延申請及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甚且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究竟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斯時為系爭駁回或撤銷處分，及迄未為准駁處分之原因及法律依據為何？是否無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倘有，能否認為彰化縣政府已於許可證屆期前完成展延准駁，而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暨其繼續營運生產之權利？均非無疑。關涉公務員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及彰化縣政府應否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判斷，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遑詳查細究，逕以系爭許可證與環評承諾及審查結論不符，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書環評欄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不依彰化縣政府行政指導將展延變更為異動申請等等，已經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明揭不採之理由，據以認定第1、2次處分屬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解釋適用相關法令之職權，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殊嫌疏略。
4.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應填補權利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民法第216條第1項所明定。而被害人財產損害之範圍，應就其侵害事故（作為或不作為）發生前、後財產之價值狀態，綜合衡量比較以定其數額，倘其損害係持續發生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亦非不得就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前已確定發生之損害先為請求。上訴人主張彰化縣政府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就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為准許之處分，生產設備因停工閒置而無可回收，致其受有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原審卷三第574至589頁、卷四第163至164頁），並有第一審法院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指定甘逸偉會計師實施鑑定）出具鑑定報告為憑〔一審卷九第369頁（鑑定報告外放）〕。倘若非虛，以上訴人於105年6月14日即申請展延，經系爭處分、系爭訴願決定，至本件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113年5月7日止，歷有年所，彰化縣政府仍怠於就展延准否為適法處分，使上訴人因此無法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致令資產閒置數年，依一般經驗法則，能否謂其未受有資產價值減損之損害？自滋疑義。究竟上訴人上開損害與彰化縣政府怠於執行職務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攸關上訴人得否請求損害賠償及其損害若干之判斷，均應查明。原審未詳查細究，遽以上訴人資產減損僅是財務報表帳面金額，系爭許可證准否展延尚未確定，其所受損害之項目及金額難以認定，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亦嫌率斷。
5.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部分：
1.按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務員所屬機關，係指將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言。故縣（市）政府將其自治事項或中央委辦事項，託付所屬執掌相關業務之機關或單位（如環境保護局等）編制內公務員執行，該公務員以縣（市）政府地位，對外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仍應以該行政主體即縣（市）政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2.查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參酌修正前同法第3條（現行法移置第2條）規定，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保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基此，上訴人申請系爭許可證展延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此觀系爭處分均由彰化縣政府作成亦明。又彰化縣環保局所屬公務員參與系爭處分之作成，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11頁），然依卷附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11條，及彰化縣環保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一審卷二第30、31、35頁），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一級機關，掌理府內環境保護事項。則彰化縣環保局編制內公務員受彰化縣政府指示，就其執掌環境保護業務參與系爭處分作成，其後均係以彰化縣政府名義作成系爭處分，上訴人亦係主張彰化縣政府作成系爭處分及迄未為准駁展延之處分致受有損害，則本件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係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保局則不與焉。從而，上訴人以彰化縣環保局為賠償義務機關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為無理由。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㈢末查，本件事實未明，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無依上訴人請求為言詞辯論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姜威宇律師

            張嘉真律師

            詹祐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江培根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上國字第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給付之訴，及該

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設置於彰化廠之M16、M17及M22鍋爐汽電共

  生製程（下分稱編號製程）設備，領有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核

  發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下稱固污操作許可證）及生煤、

  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

  可證），有效期至民國105年9月28日止。伊在效期屆至前3個

  月於同年6月14日向被上訴人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下稱彰化縣

  環保局）申請展延，詎彰化縣環保局多次要求補正已逾越法規

  ，彰化縣政府則於同年8月16日、29日先為核發修正系爭許可

  證部分內容之處分（下稱換發處分），再於同年9月29日駁回

  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1次處分），經伊提起訴願，改制前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撤銷第1次處

  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被上訴人未依訴願決定意旨實質

  審查，反於同年6月20日先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

  分（下稱撤銷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

  稱第2次處分）。伊對之提起訴願，環保署於同年11月24日將

  撤銷處分及第2次處分均予撤銷（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詎彰

  化縣政府仍不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適法處分，遲至108年9月18

  日再次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3次處分，與前2次合稱系爭

  處分），經伊提起訴願，復遭環保署於109年2月12日予以撤銷

  （下稱第3次訴願決定，與前2次合稱系爭訴願決定）。被上訴

  人違法為系爭處分，且不遵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於2個月內另為

  適法處分，迄未就伊展延申請為准許處分，侵害伊按系爭許可

  證繼續操作、使用及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致伊受有㈠

  賠償訴外人Gore-Tex公司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675萬2500元

  ；㈡105年9月29日至106年3月10日、106年6月22日至11月24日

  第1、2次處分存續期間（10.5個月）無法營運之營業利益損失

  5522萬141元；㈢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其餘

  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合計4億

  7704萬6416元之損害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

  後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連帶

  給付本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且未作成系爭

  處分，非賠償義務機關。彰化縣政府審查展延申請時，發現上

  訴人申請文件欠缺主管機關就其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

  ）內容關於使用生煤成分及用量變更之許可證明文件，乃依職

  權作成換發處分。惟換發處分未經上訴人申請異動而為，經第

  1次訴願決定認於法不合，彰化縣政府受拘束，係上訴人拒不

  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堅持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自無單方變

  更操作條件予以准許之權限，因而駁回其展延申請，主觀上並

  無故意或過失可言。且因上訴人遲未依法就系爭許可證申請異

  動或重新申請，系爭許可證因效期屆滿而失效，彰化縣政府即

  無審查之標的，所屬公務員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上訴人無

  依系爭許可證繼續營運之權利，自無受營業利益之損失可言；

  其於105年10月24日自行決定關廠，因此違約賠償Gore-Tex公

  司和解金，並任由廠內設備閒置荒廢致價值貶損，均與彰化縣

  政府所為駁回系爭處分或未為准駁處分間，無因果關係。縱上

  訴人受有損害，其先前申請展延之申請書刻意未勾選是否需經

  環評，致彰化縣政府誤發許可證，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拒

  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致展延申請遭駁回，與有過失等語，資

  為抗辯。

原審廢棄第一審命彰化縣政府給付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

  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駁回上訴人請求彰化縣環保局

  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依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制訂之組織規程，彰化

  縣環保局與同條例第6條所設之民政處等內部單位不同，屬行

  政機關，其所屬公務員因執行職務參與作成系爭處分，與彰化

  縣政府同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

㈡系爭許可證經彰化縣政府先後於86年3月、89年1月及96年3月首

  次核發，期間歷經數次異動、換發，上訴人嗣於105年9月28日

  屆滿前3個月之同年6月14日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於同年8月1

  6日就M22製程、同年月29日就M16、M17製程核發修正系爭許可

  證部分內容之換發處分，同年9月29日為第1次處分，106年6月

  20日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

  108年9月18日依序作成第2、3次處分。其間，經環保署於106

  年3月10日、11月24日及109年2月12日依序以第1、2、3次訴願

  決定撤銷第1、2、3次處分，均命彰化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

  法處分。惟彰化縣政府遭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迄今仍未就

  上訴人之展延申請重新作成處分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㈢按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

  釋，具主觀性，若無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

  因嗣後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即認作成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

  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查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成分之硫份、

  灰份、每小時用量，確實與上訴人於88年間申請設置M16、M17

  及M22製程設備於環說書所承諾內容及M22製程環境評估審查結

  論不符。第1次訴願決定雖撤銷第1次處分，然同時肯認⑴系爭

  許可證未納入上開環說書承諾及環評審查結論，屬於違法行政

  處分；⑵換發處分性質為「違法行政處分之轉換」，應為異動

  申請，彰化縣政府認上訴人應為異動申請，復以其拒將申請類

  別由「展延」修正為「異動」，因而為第1次處分，關於相關

  事實之認定，與第1次訴願決定並無不同。又上訴人除未履行

  環評承諾事項外，其歷次申請展延，於環評欄位上均刻意空白

  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使主管機關疏於注意而予許可

  ，依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2、3款規定，其信賴是否值得保護

  ，仍值探究，彰化縣政府本於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所為撤銷處

  分，並無不合。更因上訴人依換發處分補正資料，修正系爭許

  可證關於生煤、水蒸氣及電力年用量等項之申請內容，復未對

  換發處分提起訴願聲明不服，彰化縣政府自得以換發處分為審

  查客體。另環保署109年10月23日函復彰化縣政府關於系爭許

  可證申請案疑義，意旨說明依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氣污染防

  制法（下稱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與108年9月26日修正之固

  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原名固定污染

  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28條、第36

  條及第45條，關於展延許可申請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內容

  不符應重新申請，如發現不符，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

  ，駁回其申請等規定，雖均公布施行於第1、2次處分之後，惟

  觀其立法理由，或係為配合空污法第6、7條就既存固定污染源

  削減污染物排放量而增訂，或僅係將異動程序予以明文化，並

  統整修正前各項規定，於本件第1、2次處分仍有適用餘地。系

  爭許可證既有違法情事，彰化縣政府又不得逕行變更許可證內

  容，在通知上訴人逾期未據補正後，因而駁回其展延之申請，

  係公務員本於職權解釋適用法令，縱與訴願機關見解不同，尚

  無證據證明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能逕認

  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情事。至彰化縣環保局局長江培根、彰

  化縣縣長魏明谷接受媒體訪問或公開談話，僅說明法規要件、

  效果及主管機關可能作為，或陳述駁回系爭許可證之審查結論

  及對彰化縣未來發展之影響，亦難執此遽認被上訴人於第1、2

  次處分前已預設審查結論。

㈣針對107年8月1日修正前空污法（下稱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

  修正後移置於第30條）第2項前段、中段規定為反面解釋，固

  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向審核機關

  申請展延，倘審核機關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未完成展延准駁，

  其在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審查期間，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操作及

  使用。其後，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及106

  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為相同規定，觀諸各該

  規定之立法理由，即係將上開反面解釋予以明文化。上訴人於

  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期限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彰

  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期滿當日因颱風停止上班，彰化縣政府

  於翌日作成第1次處分，尚無前揭「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准駁」情形。彰化縣政府作成第1

  、2次處分，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且係於系爭許可證期限屆

  滿前完成展延之准駁，並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

  及使用之權利，或彰化廠繼續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上

  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支付Go

  re-Tex公司和解金2675萬2500元、10.5個月營業利益5522萬14

  1元之損害，即屬無據。

㈤按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106年2月13日修正前管理辦法

  （下稱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

  證持有人於有效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應

  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及現場勘查，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14

  日內通知領取，如申請文件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應通知限

  期補正，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

  30日，如未能補正，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準此

  ，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而無不

  作為之裁量權限。查環保署為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3次處分後

  ，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迄未就系爭許可證之展延申請重新為准

  駁，雖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於執行職務情事，惟所

  謂損害，乃財產或其他法益實際所受之不利益。上訴人因彰化

  縣政府駁回系爭許可證展延之申請，而自105年9月29日起不能

  繼續操作及使用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但其彰化廠設備並

  未毀損或滅失而有損害。至於其停工閒置之生產設備因無回收

  可能，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扣除淨公允價值及迴轉利益後

  在財務報表認列3億9507萬3775元之資產減損，要僅係帳面金

  額減少，與設備之實際價值減損與否無涉，倘嗣經准許繼續操

  作及使用上開製程，或有其他證據顯示原認列之資產減損可能

  已不存在時，該帳面金額即迴轉認列為當期利益，難認上訴人

  受有實際損害。退步縱認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亦可能因彰化

  縣政府嗣為准駁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及其行政爭訟之終結時間

  及結果而異。亦即，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准駁迄未確定，無從據

  以認定上訴人已因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之不作為受有任何損害

  。況上訴人如認其權利受損，尚非不得依訴願法第2條及行政

  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是上訴人依國

  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原絲三廠及

  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之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

  發生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亦非正當。

㈥綜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億7704萬6416元本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請求彰化縣政府給付）部分：

1.按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作成行政處分，因涉及對證據之價值判斷

  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經訴

  願機關為相異認定而推翻者，固不能逕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之不

  法行為。然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

  之效力；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

  ，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此觀訴願法第95條前段、第96條規

  定甚明。是行政處分經訴願機關以其訴願有理由予以撤銷，若

  訴願決定意旨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原處分機關雖得調

  查事證另為適法處分，但在相同事實之法律狀態，有關指摘適

  用法律之見解有所違誤部分，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原處分機關

  應受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

  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倘原處分機關仍拒不依訴願決定意旨

  為新處分，若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自無從

  解免其應負故意或過失之國家賠償責任。其次，法律規定之目

  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已明確國家機關

  應執行一定之職務義務，行政裁量已極度限縮而無不作為之裁

  量餘地，並該機關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與人民自由或權利遭

  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者，除逾人力所能防免者外，國家機

  關因所屬公務員怠於採取積極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負國家賠

  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賠償責任。另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

  公權力或怠於執行職務有無故意或過失，涉及其行為（作為或

  不作為）時之主觀狀態，應以行為當時之認知而定。

2.次按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中段雖僅規定，公私場

  所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效期屆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

  3至6個月提出展延申請，「未」於屆滿前3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

  者，主管機關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效期屆滿

  日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販賣或使用。而對於依規定在效

  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主管機關卻未於屆滿前為

  准駁決定之情形，則未有明確規範。審酌行政機關於執行職務

  、作成行政行為時，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

  民之正當合理信賴（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參照）。人民已依

  規定在期限內提出展延申請，當可合理期待主管機關在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作出准駁處分，倘因機關審查致無法於效期屆滿前

  完成展延准駁者，該行政程序延宕導致之不利益，不應歸由人

  民承擔，方不違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因以106年2月13日增訂

  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及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

  第3項均明定此種情形，在許可證效期屆滿後至機關完成審查

  期間內，公私場所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設置、操作或使用。觀

  諸管理辦法立法理由載明基於誠信原則，並依修正前空污法第

  29條（修正後移置第30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與行政法院判決

  意旨而予增列；空污法立法理由則明揭因將上開管理辦法提升

  至本法位階而增訂。本諸上開規範意旨，在前揭管理辦法與空

  污法增修前，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持有人已依規定於許可證效期屆滿

  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無法於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於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完成審查

  之期間，應認其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繼續設置、操作或使用。

3.查上訴人在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

  日即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彰化縣政府為第1、2次處分，並於10

  6年6月20日為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嗣均經環保署為第1、2

  次訴願決定撤銷而不存在，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第3次處分經

  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依前開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修

  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

  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並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惟迄未為

  處分，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均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9

  頁不爭執事項㈢㈤㈥㈦、第28至33頁）。揆諸歷次訴願決定之法律

  理由，第1次訴願決定指摘彰化縣政府為第1次處分，有程序違

  法、理由不備、應命上訴人補正未予補正違反實質規定、補正

  要求前後不一、轉換瑕疵無法治癒、有違行政指導、違反不當

  聯結禁止原則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違誤（一審卷一第75至99

  頁）；第2次訴願決定意旨亦明揭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

  ，應依法為職權調查，不得以上訴人提供之資料或陳述不正確

  或不完全，而謂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上訴人申請書內容不符環

  說書之承諾，致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部分可歸責於彰

  化縣政府未盡調查之義務，竟為撤銷處分，有濫用裁量之疑慮

  （同上卷第101至120頁）；第3次訴願決定則指摘第3次處分：

  ⑴無視上訴人展延申請，一再要求其辦理異動申請，有違行政

  程序法所定行政指導之規定，亦有違不當聯結之禁止；⑵許可

  證之生煤成分與環說書內容不符而誤發系爭許可證，該違法情

  事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職權調查之義務，反歸咎上訴人未

  翔實記載，裁量有濫用之疑慮；⑶上訴人已依彰化縣政府要求

  補正（即已依轉換更正後之許可證內容為修正），應由彰化縣

  政府將環說書及審查結論納入許可證內容為合義務之裁量，彰

  化縣政府未依第1、2次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有違訴願法第

  95條、第96條規定等語（一審卷八第75至97頁）。依首揭說明

  ，彰化縣政府依法應受系爭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

  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以維行政一體

  與誠信原則，並保護人民合理信賴。然其所屬公務員竟不顧訴

  願決定撤銷之理由，反覆為駁回展延申請及撤銷系爭許可證之

  處分，甚且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究竟彰化縣政

  府所屬公務員斯時為系爭駁回或撤銷處分，及迄未為准駁處分

  之原因及法律依據為何？是否無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

  ？倘有，能否認為彰化縣政府已於許可證屆期前完成展延准駁

  ，而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暨其繼續營運

  生產之權利？均非無疑。關涉公務員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故意或

  過失，及彰化縣政府應否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判斷，自應查明釐

  清。原審未遑詳查細究，逕以系爭許可證與環評承諾及審查結

  論不符，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書環評欄未勾選，違反

  誠信及協力義務，又不依彰化縣政府行政指導將展延變更為異

  動申請等等，已經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明揭不採之理由，據以認

  定第1、2次處分屬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解釋適用相關法令之

  職權，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殊嫌疏

  略。

4.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應填補

  權利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民法第216條第1項所明定。而

  被害人財產損害之範圍，應就其侵害事故（作為或不作為）發

  生前、後財產之價值狀態，綜合衡量比較以定其數額，倘其損

  害係持續發生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亦非不得就訴訟事實審言

  詞辯論前已確定發生之損害先為請求。上訴人主張彰化縣政府

  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就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為准許之處分

  ，生產設備因停工閒置而無可回收，致其受有資產減損3億950

  7萬3775元之損害（原審卷三第574至589頁、卷四第163至164

  頁），並有第一審法院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指定

  甘逸偉會計師實施鑑定）出具鑑定報告為憑〔一審卷九第369頁

  （鑑定報告外放）〕。倘若非虛，以上訴人於105年6月14日即

  申請展延，經系爭處分、系爭訴願決定，至本件訴訟事實審言

  詞辯論113年5月7日止，歷有年所，彰化縣政府仍怠於就展延

  准否為適法處分，使上訴人因此無法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

  使用，致令資產閒置數年，依一般經驗法則，能否謂其未受有

  資產價值減損之損害？自滋疑義。究竟上訴人上開損害與彰化

  縣政府怠於執行職務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攸關上訴人得否請求

  損害賠償及其損害若干之判斷，均應查明。原審未詳查細究，

  遽以上訴人資產減損僅是財務報表帳面金額，系爭許可證准否

  展延尚未確定，其所受損害之項目及金額難以認定，即為不利

  上訴人之判斷，亦嫌率斷。

5.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部分：

1.按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

  義務機關，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務員所屬

  機關，係指將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言

  。故縣（市）政府將其自治事項或中央委辦事項，託付所屬執

  掌相關業務之機關或單位（如環境保護局等）編制內公務員執

  行，該公務員以縣（市）政府地位，對外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

  ，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仍應以該行政主體即縣（市）政

  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2.查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期滿仍

  繼續使用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參酌修正前同法

  第3條（現行法移置第2條）規定，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

  保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

  基此，上訴人申請系爭許可證展延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

  此觀系爭處分均由彰化縣政府作成亦明。又彰化縣環保局所屬

  公務員參與系爭處分之作成，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11頁

  ），然依卷附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11條，及彰

  化縣環保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一審卷二第30、31、35頁）

  ，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一級機關，掌理府內環境保護

  事項。則彰化縣環保局編制內公務員受彰化縣政府指示，就其

  執掌環境保護業務參與系爭處分作成，其後均係以彰化縣政府

  名義作成系爭處分，上訴人亦係主張彰化縣政府作成系爭處分

  及迄未為准駁展延之處分致受有損害，則本件國家賠償義務機

  關應係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保局則不與焉。從而，上訴人以

  彰化縣環保局為賠償義務機關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為無理

  由。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

  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

  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㈢末查，本件事實未明，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無依上訴人請求

  為言詞辯論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2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姜威宇律師

            張嘉真律師

            詹祐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江培根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上國字第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給付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設置於彰化廠之M16、M17及M22鍋爐汽電共生製程（下分稱編號製程）設備，領有被上訴人彰化縣政府核發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下稱固污操作許可證）及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有效期至民國105年9月28日止。伊在效期屆至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被上訴人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下稱彰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詎彰化縣環保局多次要求補正已逾越法規，彰化縣政府則於同年8月16日、29日先為核發修正系爭許可證部分內容之處分（下稱換發處分），再於同年9月29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1次處分），經伊提起訴願，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撤銷第1次處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被上訴人未依訴願決定意旨實質審查，反於同年6月20日先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下稱撤銷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2次處分）。伊對之提起訴願，環保署於同年11月24日將撤銷處分及第2次處分均予撤銷（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詎彰化縣政府仍不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適法處分，遲至108年9月18日再次駁回伊之展延申請（下稱第3次處分，與前2次合稱系爭處分），經伊提起訴願，復遭環保署於109年2月12日予以撤銷（下稱第3次訴願決定，與前2次合稱系爭訴願決定）。被上訴人違法為系爭處分，且不遵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迄未就伊展延申請為准許處分，侵害伊按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使用及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致伊受有㈠賠償訴外人Gore-Tex公司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675萬2500元；㈡105年9月29日至106年3月10日、106年6月22日至11月24日第1、2次處分存續期間（10.5個月）無法營運之營業利益損失5522萬141元；㈢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合計4億7704萬6416元之損害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連帶給付本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且未作成系爭處分，非賠償義務機關。彰化縣政府審查展延申請時，發現上訴人申請文件欠缺主管機關就其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內容關於使用生煤成分及用量變更之許可證明文件，乃依職權作成換發處分。惟換發處分未經上訴人申請異動而為，經第1次訴願決定認於法不合，彰化縣政府受拘束，係上訴人拒不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堅持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自無單方變更操作條件予以准許之權限，因而駁回其展延申請，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且因上訴人遲未依法就系爭許可證申請異動或重新申請，系爭許可證因效期屆滿而失效，彰化縣政府即無審查之標的，所屬公務員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上訴人無依系爭許可證繼續營運之權利，自無受營業利益之損失可言；其於105年10月24日自行決定關廠，因此違約賠償Gore-Tex公司和解金，並任由廠內設備閒置荒廢致價值貶損，均與彰化縣政府所為駁回系爭處分或未為准駁處分間，無因果關係。縱上訴人受有損害，其先前申請展延之申請書刻意未勾選是否需經環評，致彰化縣政府誤發許可證，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拒以異動為由重新申請，致展延申請遭駁回，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廢棄第一審命彰化縣政府給付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駁回上訴人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依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制訂之組織規程，彰化縣環保局與同條例第6條所設之民政處等內部單位不同，屬行政機關，其所屬公務員因執行職務參與作成系爭處分，與彰化縣政府同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

㈡系爭許可證經彰化縣政府先後於86年3月、89年1月及96年3月首次核發，期間歷經數次異動、換發，上訴人嗣於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之同年6月14日申請展延，彰化縣政府於同年8月16日就M22製程、同年月29日就M16、M17製程核發修正系爭許可證部分內容之換發處分，同年9月29日為第1次處分，106年6月20日為撤銷換發處分及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再於同年月22日、108年9月18日依序作成第2、3次處分。其間，經環保署於106年3月10日、11月24日及109年2月12日依序以第1、2、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1、2、3次處分，均命彰化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惟彰化縣政府遭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迄今仍未就上訴人之展延申請重新作成處分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㈢按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具主觀性，若無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因嗣後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即認作成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查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成分之硫份、灰份、每小時用量，確實與上訴人於88年間申請設置M16、M17及M22製程設備於環說書所承諾內容及M22製程環境評估審查結論不符。第1次訴願決定雖撤銷第1次處分，然同時肯認⑴系爭許可證未納入上開環說書承諾及環評審查結論，屬於違法行政處分；⑵換發處分性質為「違法行政處分之轉換」，應為異動申請，彰化縣政府認上訴人應為異動申請，復以其拒將申請類別由「展延」修正為「異動」，因而為第1次處分，關於相關事實之認定，與第1次訴願決定並無不同。又上訴人除未履行環評承諾事項外，其歷次申請展延，於環評欄位上均刻意空白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使主管機關疏於注意而予許可，依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2、3款規定，其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仍值探究，彰化縣政府本於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所為撤銷處分，並無不合。更因上訴人依換發處分補正資料，修正系爭許可證關於生煤、水蒸氣及電力年用量等項之申請內容，復未對換發處分提起訴願聲明不服，彰化縣政府自得以換發處分為審查客體。另環保署109年10月23日函復彰化縣政府關於系爭許可證申請案疑義，意旨說明依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與108年9月26日修正之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原名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28條、第36條及第45條，關於展延許可申請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內容不符應重新申請，如發現不符，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駁回其申請等規定，雖均公布施行於第1、2次處分之後，惟觀其立法理由，或係為配合空污法第6、7條就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污染物排放量而增訂，或僅係將異動程序予以明文化，並統整修正前各項規定，於本件第1、2次處分仍有適用餘地。系爭許可證既有違法情事，彰化縣政府又不得逕行變更許可證內容，在通知上訴人逾期未據補正後，因而駁回其展延之申請，係公務員本於職權解釋適用法令，縱與訴願機關見解不同，尚無證據證明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不能逕認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情事。至彰化縣環保局局長江培根、彰化縣縣長魏明谷接受媒體訪問或公開談話，僅說明法規要件、效果及主管機關可能作為，或陳述駁回系爭許可證之審查結論及對彰化縣未來發展之影響，亦難執此遽認被上訴人於第1、2次處分前已預設審查結論。

㈣針對107年8月1日修正前空污法（下稱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修正後移置於第30條）第2項前段、中段規定為反面解釋，固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向審核機關申請展延，倘審核機關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未完成展延准駁，其在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審查期間，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操作及使用。其後，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及106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為相同規定，觀諸各該規定之立法理由，即係將上開反面解釋予以明文化。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期限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向彰化縣環保局申請展延，期滿當日因颱風停止上班，彰化縣政府於翌日作成第1次處分，尚無前揭「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准駁」情形。彰化縣政府作成第1、2次處分，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且係於系爭許可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之准駁，並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之權利，或彰化廠繼續營運生產之營業權、自由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支付Gore-Tex公司和解金2675萬2500元、10.5個月營業利益5522萬141元之損害，即屬無據。

㈤按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106年2月13日修正前管理辦法（下稱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持有人於有效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應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及現場勘查，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14日內通知領取，如申請文件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應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30日，如未能補正，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準此，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而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查環保署為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第3次處分後，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迄未就系爭許可證之展延申請重新為准駁，雖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於執行職務情事，惟所謂損害，乃財產或其他法益實際所受之不利益。上訴人因彰化縣政府駁回系爭許可證展延之申請，而自105年9月29日起不能繼續操作及使用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但其彰化廠設備並未毀損或滅失而有損害。至於其停工閒置之生產設備因無回收可能，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扣除淨公允價值及迴轉利益後在財務報表認列3億9507萬3775元之資產減損，要僅係帳面金額減少，與設備之實際價值減損與否無涉，倘嗣經准許繼續操作及使用上開製程，或有其他證據顯示原認列之資產減損可能已不存在時，該帳面金額即迴轉認列為當期利益，難認上訴人受有實際損害。退步縱認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亦可能因彰化縣政府嗣為准駁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及其行政爭訟之終結時間及結果而異。亦即，系爭許可證之展延准駁迄未確定，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已因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之不作為受有任何損害。況上訴人如認其權利受損，尚非不得依訴願法第2條及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是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原絲三廠及M16、M17及M22製程設備以外之其餘彰化廠尚未折舊完畢設備發生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亦非正當。

㈥綜上，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億7704萬6416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請求彰化縣政府給付）部分：

1.按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作成行政處分，因涉及對證據之價值判斷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經訴願機關為相異認定而推翻者，固不能逕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然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此觀訴願法第95條前段、第96條規定甚明。是行政處分經訴願機關以其訴願有理由予以撤銷，若訴願決定意旨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原處分機關雖得調查事證另為適法處分，但在相同事實之法律狀態，有關指摘適用法律之見解有所違誤部分，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原處分機關應受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倘原處分機關仍拒不依訴願決定意旨為新處分，若有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自無從解免其應負故意或過失之國家賠償責任。其次，法律規定之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已明確國家機關應執行一定之職務義務，行政裁量已極度限縮而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並該機關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與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者，除逾人力所能防免者外，國家機關因所屬公務員怠於採取積極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負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賠償責任。另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或怠於執行職務有無故意或過失，涉及其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時之主觀狀態，應以行為當時之認知而定。

2.次按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中段雖僅規定，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效期屆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3至6個月提出展延申請，「未」於屆滿前3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者，主管機關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效期屆滿日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販賣或使用。而對於依規定在效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主管機關卻未於屆滿前為准駁決定之情形，則未有明確規範。審酌行政機關於執行職務、作成行政行為時，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之正當合理信賴（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參照）。人民已依規定在期限內提出展延申請，當可合理期待主管機關在許可證期限屆滿前作出准駁處分，倘因機關審查致無法於效期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該行政程序延宕導致之不利益，不應歸由人民承擔，方不違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因以106年2月13日增訂之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及107年8月1日增訂之空污法第30條第3項均明定此種情形，在許可證效期屆滿後至機關完成審查期間內，公私場所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設置、操作或使用。觀諸管理辦法立法理由載明基於誠信原則，並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修正後移置第30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與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而予增列；空污法立法理由則明揭因將上開管理辦法提升至本法位階而增訂。本諸上開規範意旨，在前揭管理辦法與空污法增修前，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持有人已依規定於許可證效期屆滿前3至6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因主管機關之審查致無法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前完成展延准駁者，於許可證期限屆滿至完成審查之期間，應認其仍得依原許可證內容繼續設置、操作或使用。

3.查上訴人在系爭許可證105年9月28日屆滿前3個月於同年6月14日即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彰化縣政府為第1、2次處分，並於106年6月20日為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嗣均經環保署為第1、2次訴願決定撤銷而不存在，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第3次處分經第3次訴願決定撤銷後，依前開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2項、修正前管理辦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彰化縣政府負有於期限內准駁行政處分之作為義務，並無不作為之裁量權限，惟迄未為處分，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均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9頁不爭執事項㈢㈤㈥㈦、第28至33頁）。揆諸歷次訴願決定之法律理由，第1次訴願決定指摘彰化縣政府為第1次處分，有程序違法、理由不備、應命上訴人補正未予補正違反實質規定、補正要求前後不一、轉換瑕疵無法治癒、有違行政指導、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違誤（一審卷一第75至99頁）；第2次訴願決定意旨亦明揭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應依法為職權調查，不得以上訴人提供之資料或陳述不正確或不完全，而謂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上訴人申請書內容不符環說書之承諾，致彰化縣政府核發系爭許可證，部分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調查之義務，竟為撤銷處分，有濫用裁量之疑慮（同上卷第101至120頁）；第3次訴願決定則指摘第3次處分：⑴無視上訴人展延申請，一再要求其辦理異動申請，有違行政程序法所定行政指導之規定，亦有違不當聯結之禁止；⑵許可證之生煤成分與環說書內容不符而誤發系爭許可證，該違法情事可歸責於彰化縣政府未盡職權調查之義務，反歸咎上訴人未翔實記載，裁量有濫用之疑慮；⑶上訴人已依彰化縣政府要求補正（即已依轉換更正後之許可證內容為修正），應由彰化縣政府將環說書及審查結論納入許可證內容為合義務之裁量，彰化縣政府未依第1、2次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有違訴願法第95條、第96條規定等語（一審卷八第75至97頁）。依首揭說明，彰化縣政府依法應受系爭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即應以訴願決定所為撤銷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處分基礎，以維行政一體與誠信原則，並保護人民合理信賴。然其所屬公務員竟不顧訴願決定撤銷之理由，反覆為駁回展延申請及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處分，甚且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究竟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斯時為系爭駁回或撤銷處分，及迄未為准駁處分之原因及法律依據為何？是否無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情事存在？倘有，能否認為彰化縣政府已於許可證屆期前完成展延准駁，而未侵害上訴人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暨其繼續營運生產之權利？均非無疑。關涉公務員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及彰化縣政府應否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判斷，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遑詳查細究，逕以系爭許可證與環評承諾及審查結論不符，上訴人於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書環評欄未勾選，違反誠信及協力義務，又不依彰化縣政府行政指導將展延變更為異動申請等等，已經系爭訴願決定意旨明揭不採之理由，據以認定第1、2次處分屬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員解釋適用相關法令之職權，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殊嫌疏略。

4.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應填補權利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民法第216條第1項所明定。而被害人財產損害之範圍，應就其侵害事故（作為或不作為）發生前、後財產之價值狀態，綜合衡量比較以定其數額，倘其損害係持續發生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亦非不得就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前已確定發生之損害先為請求。上訴人主張彰化縣政府迄未依系爭訴願決定意旨就系爭許可證展延申請為准許之處分，生產設備因停工閒置而無可回收，致其受有資產減損3億9507萬3775元之損害（原審卷三第574至589頁、卷四第163至164頁），並有第一審法院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指定甘逸偉會計師實施鑑定）出具鑑定報告為憑〔一審卷九第369頁（鑑定報告外放）〕。倘若非虛，以上訴人於105年6月14日即申請展延，經系爭處分、系爭訴願決定，至本件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113年5月7日止，歷有年所，彰化縣政府仍怠於就展延准否為適法處分，使上訴人因此無法依系爭許可證繼續操作及使用，致令資產閒置數年，依一般經驗法則，能否謂其未受有資產價值減損之損害？自滋疑義。究竟上訴人上開損害與彰化縣政府怠於執行職務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攸關上訴人得否請求損害賠償及其損害若干之判斷，均應查明。原審未詳查細究，遽以上訴人資產減損僅是財務報表帳面金額，系爭許可證准否展延尚未確定，其所受損害之項目及金額難以認定，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亦嫌率斷。

5.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請求彰化縣環保局給付）部分：

1.按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務員所屬機關，係指將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言。故縣（市）政府將其自治事項或中央委辦事項，託付所屬執掌相關業務之機關或單位（如環境保護局等）編制內公務員執行，該公務員以縣（市）政府地位，對外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仍應以該行政主體即縣（市）政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2.查依修正前空污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固污操作許可證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參酌修正前同法第3條（現行法移置第2條）規定，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保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基此，上訴人申請系爭許可證展延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此觀系爭處分均由彰化縣政府作成亦明。又彰化縣環保局所屬公務員參與系爭處分之作成，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11頁），然依卷附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11條，及彰化縣環保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一審卷二第30、31、35頁），彰化縣環保局隸屬彰化縣政府一級機關，掌理府內環境保護事項。則彰化縣環保局編制內公務員受彰化縣政府指示，就其執掌環境保護業務參與系爭處分作成，其後均係以彰化縣政府名義作成系爭處分，上訴人亦係主張彰化縣政府作成系爭處分及迄未為准駁展延之處分致受有損害，則本件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係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保局則不與焉。從而，上訴人以彰化縣環保局為賠償義務機關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為無理由。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㈢末查，本件事實未明，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無依上訴人請求為言詞辯論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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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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